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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市市本级 2026 年收购 7 宗存量闲置土地储备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财务评估报告
豫兴和会咨字(2026)第 019 号

我们接受委托，对宣城市市本级 2026 年收购 7 宗存量闲置土地储备

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或“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评估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

—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项目主管单位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

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

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

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

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

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评估报告仅供项目申请和发行债券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目的。我们同意将本评估报告作为申请发行债券所必备的文件，随其他申

报材料一起上报。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估的该项目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

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经测算，本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2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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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评估结果如下:

一、项目概况及投融资计划

（一）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

宣城市市本级 2026 年收购 7宗存量闲置土地储备项目。

2、项目单位

（1）主管部门

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资金来源

1、投资估算

（1）项目总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为 178413.40 万元。

2、资金筹措方案

（1）资金来源

本项目总投资为 178413.40 万元。其中，资本金为 31013.40 万元，

占项目总投资的 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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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债券融资计划

按照拟定的资金筹措方案，计划 2026 年发行 147400.00 万元，发债

利率按2.30%计算，发债年限7年（实际利率以最终发行成功的利率为准）。

发行期限：债券期限 7 年期。

（四）债券还本付息计划

项目拟使用专项债券 147400.00 万元，其中 2026 年发行 147400.00

万元。假设债券利率 2.30%，期限 7年，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债

券利息，到期后一次性还本。

二、项目收入与支出预测评价

2017 年 6 月，财政部发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平衡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以下简称“该通

知”)提出，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项目，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充足性（应

当能够产生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和稳

定性（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一）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1、土地出让收入分析

（1）分年度土地供应计划

项目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收储后的土地出让收入，可收储土地

44.4683 公顷，拟出让面积为 44.4683 公顷（667.0245 亩）用于本项目还

本付息，其中 6 宗土地性质为住宅用地，1宗土地性质为商业用地。计划

2027 年出让 110.088 亩，2033 年出让 556.9365 亩。

2、收入测算

①土地出让价格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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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土地出让收入参照 2023-2025 年宣城市本级住宅用地、商业用

地土地交易情况进行测算，宣城市本级近三年住宅用地出让价格平均值为

341.32 万元/亩，近三年商业用地出让价格平均值为 106.41 万元/亩。

具体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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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5年宣城市本级住宅用地土地交易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地块编

号
地块名称 用地性质

出让面积 交易日

期

成交价

亩 平方米 总价（万元） 单价（万元/亩）

1 2303 鸿越大道以南、景德路以东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110.09 73392.00 2023年 39081.24 355.00

2 2314 安定路与烟雨路交叉口东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94.57 63050.00 2023年 33101.25 350.00

3 2315 水阳江西大道以东、莲塘路以北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195.64 130425.00 2023年 70038.23 358.00

4 2316 创业路与文景路交叉口西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132.63 88419.00 2023年 47481.00 358.00

5 2321 薰化路与滨湖路交叉口东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76.76 51173.00 2024年 32853.07 428.00

6 2305 响山路与萱花巷交叉口西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30.68 20456.00 2024年 10432.56 340.00

7 2405 滨湖路与桂花园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173.47 115643.72 2024年 62968.01 363.00

8 2506 烟雨路与宛陵东路交叉口东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164.24 109490.00 2025年 47700.00 290.44

9 2507 安定路与惠济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86.21 57473.00 2025年 25120.00 291.38

10 2508 薰化路与柏枧山路交叉口东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48.89 32595.30 2025年 13660.00 279.39

平均成交单价（万元/亩） 341.32

2023-2025年宣城市本级商业用地土地交易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地块编

号
地块名称 用地性质

出让面积 交易日

期

成交价

亩 平方米 总价（万元） 单价（万元/亩）

1 2313 广教寺路与寻胜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 商业用地 5.93 3950.00 2023年 918.38 155.00

2 2308 青弋江西大道与西敬河交叉口东南角地块 商业用地 32.90 21930.00 2023年 2302.65 70.00

3 2310 阳德西路与龙川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 商业用地 87.53 58352.00 2023年 20131.44 230.00

4 2318 叠翠西路以南、惠泉路以东地块 商业用地 97.47 64980.00 2024年 6920.37 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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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319 叠翠西路以南、昭亭北路以西地块 商业用地 20.44 13628.00 2024年 1451.38 71.00

6 2320 昌言路以北、昭亭北路以西地块 商业用地 15.09 10060.00 2024年 1071.39 71.00

7 2503 清流路与春华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 商业用地 41.00 27335.95 2025年 2760.00 67.31

8 2403 薰化路与圣俞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 商业用地 81.71 54472.23 2025年 9478.17 116.00

平均成交单价（万元/亩） 1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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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宣城市本级近三年住宅用地出让价格平均值为 341.32 万元/亩，

近三年商业用地出让价格平均值为106.41万元/亩，本项目住宅用地2026

年出让价格拟定 341.32 万元/亩、商业用地 2026 年出让价格拟定 106.00

万元/亩，2026 年出让价格均低于评估价格上浮 30%的单价。

评估价和出让价对比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评估价格 出让面积 评估单价 2026年出让价格

1 锦绣路与兴隆路交叉口西

北角地块
29492.99 111.1545 265.33 341.32

2 柏枧山路与桂花园路交叉

口东南角地块
35674.65 118.9155 300.00 341.32

3 惠济路以南、龙川路以东

地块
5474.54 18.7185 292.47 341.32

4 滨湖路与桂花园路交叉口

东南角地块
39705.56 130.1820 305.00 341.32

5 鸿越大道与景德路交叉口

东南角地块
29503.58 110.0880 268.00 341.32

6 鳌峰东路与瑞草魁街交叉

口西北角地块
2600.80 31.8465 81.67 106.00

7 松林路与经三路交叉口东

南角地块
39452.27 146.1195 270.00 341.32

2023 年宣城市 GDP 增速 5.90%，2024 年宣城市 GDP 增速 5.80%，2025

年宣城市 GDP 增速 6.00%，故 2023-2025 年宣城市近三年 GDP 增速均值为

5.90%。基于谨慎性原则，本项目运营期内土地出让价格在 2030 年增长

5.00%测算（低于近三年的平均增速）。

根据 2023 年-2025 年宣城市本级土地交易情况，近三年土地出让情

况为，2023 年共计土地交易 785.9055 亩、2024 年共计土地交易 814.0705

亩、2025 年共计土地交易 566.7893 亩，平均每年土地交易 722.2551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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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宣城市本级近三年房地产用地出让交易数据的实证分析，结合区域

土地市场供需动态研判，本项目拟出让用地 667.02 亩，在 2027 年出让计

划为 110.088 亩，2033 年出让计划为 556.9365 亩，不易存在市场容量超

载风险。

运营期首年（2027 年）土地出让收入（万元）

=出让面积*单价

=110.0880 *341.32

≈37575.24 万元

经测算，运营期内本项目土地出让收入共计 229306.7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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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收入预测表

表 2-1

序

号
项目 合计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总收入（万元） 229306.77 37575.24 0.00 0.00 0.00 0.00 0.00 191731.53
一 土地出让收入 229306.77 37575.24 0 0 0 0 0 191731.53

1 住宅用地出让收入（万

元）
225762.25 37575.24 0.00 0.00 0.00 0.00 0.00 188187.01

出让单价（万元/亩） 341.32 341.32 341.32 358.39 358.39 358.39 358.39
价格涨幅（%） 5.00%

住宅用地出让面积（亩） 635.178 110.0880 525.09

2 商业用地出让收入（万

元）
3544.52 0.00 0 0 0 0 0 3544.52

出让单价（万元/亩） 106.00 106.00 106.00 111.30 111.30 111.30 111.30
价格涨幅（%） 5.00%

商业用地出让面积（亩） 31.8465 31.8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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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出让成本费用分析

按照中央、省、市有关政策规定，宣城市本级土地出让计提的各项基

金在原计提 12项资金基础上只计提 3 项，另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省级统筹市县 2%土地出让收入用于乡村振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计算乡村振兴土地省统筹资金，具体包括：

1）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文件依据：根据省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皖政办〔2007〕18 号）和省财政厅国土资源厅

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转发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

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7〕808 号）

文件规定：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按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 4-8%计提。

按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出让收入的 4%

比例执行。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文件依据：根据省财政厅 国土资源厅《转发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

印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4〕

49 号）》（财综〔2004〕666 号）和省财政厅国土资源厅中国人民银行合

肥中心支行《转发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68 号）》（财综〔2007〕

808 号）文件规定：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从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

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第一笔价款中一次性全额计提。宣城市计

算公式为：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土地出让面积（平方米）×6.15（元/平方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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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乡村振兴土地省统筹

土地出让收入的 2％。适用于 2022 年以后出让土地。全部交省财政。

4）土地出让业务费

根据省财政厅 国土资源厅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转发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综〔2007〕808 号）文件精神，从招、拍、挂出让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收入中计提土地出让业务费。按招标、拍卖、挂牌和协

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的 2%比例执行。

经测算，本项目运营期内土地出让成本为 18618.0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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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成本测算表

表 2-2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1 土地出让成本 18618.02 3051.15 0.00 0.00 0.00 0.00 0.00 15566.87
1.1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9172.27 1503.01 0.00 0.00 0.00 0.00 0.00 7669.26
1.2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273.49 45.14 0.00 0.00 0.00 0.00 0.00 228.35
1.3 乡村振兴土地省统筹 4586.13 751.50 0.00 0.00 0.00 0.00 0.00 3834.63
1.4 土地出让业务费 4586.13 751.50 0.00 0.00 0.00 0.00 0.00 383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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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收益预测

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70 号）规定，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

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

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

除：

1、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2、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

法或具体管理要求；

3、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该项目的土地出让收益，是财政部门拨付用于还本付息的专项用途财

政性资金，不计税金。

项目运营期（2027 年至 2033 年）内可用于资金平衡的土地出让收益

为 210688.75 万元。

项目可偿债收益估算表
表 2-3 单位：万元

项目 土地出让收入 土地出让成本费用 项目可偿债收益

合计 229306.77 18618.02 210688.75

2027年 37575.24 3051.15 34524.09

2028年 0.00 0.00 0.00

2029年 0.00 0.00 0.00

2030年 0.00 0.00 0.00

2031年 0.00 0.00 0.00

2032年 0.00 0.00 0.00

2033年 191731.53 15566.87 1761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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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评价

1、专项债还本付息情况

项目拟使用专项债券147400.00万元，其中2026年发行147400.00

万元。假设债券利率 2.30%，期限 7 年，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

债券利息，到期后一次性还本/进入运营期后分年还本。分年度还本付

息明细如下。

项目专项债券应付本息情况表

表 3-1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

本金

本期

新增

本期

偿还

期末

本金

发行

利率

应付

利息

应付

本息

合计 147400.00 147400.00 23731.40 171131.40

2026年 0.00 147400.00 0.00 147400.00 2.30% 0.00 0.00

2027年 147400.00 0.00 0.00 147400.00 2.30% 3390.20 3390.20

2028年 147400.00 0.00 0.00 147400.00 2.30% 3390.20 3390.20

2029年 147400.00 0.00 0.00 147400.00 2.30% 3390.20 3390.20

2030年 147400.00 0.00 0.00 147400.00 2.30% 3390.20 3390.20

2031年 147400.00 0.00 0.00 147400.00 2.30% 3390.20 3390.20

2032年 147400.00 0.00 0.00 147400.00 2.30% 3390.20 3390.20

2033年 147400.00 0.00 147400.00 0.00 2.30% 3390.20 1507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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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收益覆盖还本付息

项目收益覆盖还本付息测算表

表 3-2 单位：万元

项目

债务本息支付 项目还款来源

本金 利息 支付合计
土地出让

收入

土地出让

成本费用

项目可偿

债收益

合计 147400.00 23731.40 171131.40 229306.77 18618.02 210688.75

2027年 0.00 3390.20 3390.20 37575.24 3051.15 34524.09

2028年 0.00 3390.20 3390.20 0.00 0.00 0.00

2029年 0.00 3390.20 3390.20 0.00 0.00 0.00

2030年 0.00 3390.20 3390.20 0.00 0.00 0.00

2031年 0.00 3390.20 3390.20 0.00 0.00 0.00

2032年 0.00 3390.20 3390.20 0.00 0.00 0.00

2033年 147400.00 3390.20 150790.20 191731.53 15566.87 176164.66

专项债券

本息保障

倍数

1.23

项目债券存续期内可偿债收益预计为 210688.75 万元，债券本息

总额为 171131.40 万元，专项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本息覆盖倍数

为 1.23，能够合理保障专项债券资金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

益与融资的自求平衡。

四、项目收益抗压能力测试

1、敏感性分析

考虑到整体项目在发债融资及运营期间的不确定性，针对项目在

各项条件不利的情况下进行预测，即项目收入减少 5%、10%。经测算，

项目预期收益仍可覆盖债券本息。项目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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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益与融资敏感性测算表

表 4-1 单位：万元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变化比率

收入-10% 收入-5% 0%

项目收益总额 187758.07 199223.41 210688.75

偿债本息合计 171131.40 171131.40 171131.40

专项债券本息保障倍数 1.10 1.16 1.23

2、其他事项说明

项目存续期间，宣城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可根据项目实施情况调整项

目资本金比例，以确保专项债券按时还本付息。如果遇到项目运营发生不

可抗拒风险，导致专项债券本息偿付困难，项目实施单位将通过追加自有

资金保证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资金需求。

五、评估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

要求，并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该项目可以以相较银

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为该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

持，保证项目顺利施工。同时，项目建成后通过项目收益提供了充足、稳

定的现金流入，符合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条件，充分满足本项目专

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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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河南中兴信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郑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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